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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论 ■街谈

记者 8 日获悉，今年 7 月，最高人民
法院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关于废除
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时，明确表示完全赞
成废除该罪名。并称，无论是从法理
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
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京华时报》12
月9日）

嫖宿幼女罪，可谓臭名昭著，该罪间
接承认了幼女可以“卖淫”、具备性自主
能力，这是对幼女的极大侮辱。这一罪
名的存在，让一些宵小之徒大言不惭，性
侵了女童，还恬不知耻地说是嫖宿，把女
童说成是妓女，还有比这更丧失底线的
吗？“嫖宿幼女罪”客观上对女童造成了
污名化，诚如中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屈
学武所称，“性工作现在还被我们国家立
法为非法行为，我们的刑法并不承认，斯
德哥尔摩宣言上都提出了幼女、儿童不
能让她们成为卖淫的人，我们国家法律
一定要禁绝这种行为。而嫖宿幼女罪从
法定意义上承认了受害者是一名卖淫
女，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大。”

“嫖宿幼女罪”令人愤慨之处还在
于，它不足以震慑加害人。众所周知，嫖
宿幼女罪始自1997年刑法修改，自此，与
幼女发生性关系有两种定罪可能：强奸
或嫖宿幼女。“嫖宿幼女”最高可判15年，
而强奸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因此有人如是称，“如果说1997年《刑法》
修订案是为大多数的犯罪分子关上了一
扇门，那么嫖宿幼女罪则是为一些犯罪
分子打开了一扇窗。”此说不无武断，但
一定程度上而言，“嫖宿幼女罪”确实纵
容了不法分子性侵害女童。

早在 2010 年 3 月，全国人大代表孙
晓梅就向全国两会递交议案将“嫖宿幼
女罪”取消，以“强奸罪”论处。这几年，

孙晓梅就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
议。这是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7月30日，最高法针对其建议给予
了答复，表示完全赞成该建议，称无论从
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
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

事实上，去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曾针
对“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争议进行调
研。今年 5 月，对于孙晓梅代表提出的
研讨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全国人
大法工委表示，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和计划，纳入下一步刑法
修改完善工作中认真考虑。对所有幼
女一视同仁、平等保护的问题，全国人
大法工委也表示将在今后的相关立法
工作中注意和考虑。是废除还是调
整，值得期待。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如果和不满14
周岁的女童发生性行为，不论这个女童
是否自愿，都以强奸罪来定罪量刑，而绝
无所谓的嫖宿幼女罪。值得提及的是，
按照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
刑法也应该废除此罪，对与不满14周岁
幼女发生性行为的，无论幼女是否自愿，
无论有无金钱给付，一律按照奸淫幼女
来定罪（按照现行刑法应定强奸罪），以
确保刑法对幼女实行无歧视（差别）的保
护。童年的幸福是儿童一生幸福的开
端，童年的不幸是儿童一生不幸的源
头。统计显示，我国现有18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是 3.67 亿，占到总人口的 28%。
让每个儿童免于侵害（不只是性侵害），
是我们成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让孩子安
全、有尊严地享受童年，宜从废除“嫖宿
幼女罪”开始。
□王石川

继前不久《郑州晚报》披露人教
版语文教材硬伤后，有关语文教育的
话题，持续引发热议。12月9日，《中
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建国以来语文教
育的演变历程为分析对象，对目前语
文教育偏冷的局面，提出了“这个时
代，需要养心的教材”的判断。

确实，与民国语文教材的热销相
比，现有语文教材对学生的吸引力有
些过于冷清。而近年来，语文教材虽
然不断进行改版，但是改版成效，却
难言乐观。以最权威的人教版语文
教材为例，其多处浅显文字差错本不
应流传于世，然而，在时下浮躁的“多
出书，快出书”的气氛下，作为语文教
材的编纂者，显然失去了如丰子恺、
叶圣陶等前辈的严谨风范，不但对内
容不负责，甚至于应有的编纂流程也
丝毫不上心。与这种做工粗糙的语
文教材相比，所谓“养心的教材”自然
更具吸引力。以金庸《天龙八部》章
节入选语文读本为例，其对传统读本
内容的突破，就曾掀起了不少学生的
阅读兴趣。

然而，挽救语文教育，仅仅靠一
本养心的语文教材，仍显乏力。就目
前而言，作为语文最大的竞争对手——
英语，虽然退出高考舞台，但其对学
生乃至社会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
在整体英语教育改革方案尚未出台
之前，不少英语拥趸，仍保持着一个
时间与金钱的高额投入。一些英语
培训学校也仍旧以功利性的考试，
作为其受教育者的目标。而一个人
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过量的时间
被锁死在英语上，又能拿出多少时
间用心学习一本养心的语文教材？

恐怕，除课堂和作业外，鲜有学生可
以沉下心来，不带目的性地学习下
语文。

养心的语文教材，当然值得期
望。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予以
理清：人们对养心语文教材的热切期
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仍是一种片
面的道德想象。民国语文教材，建国
初期的一些语文教材，从内容上而言
确实不错。但内容从来依靠形式而
存在，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语文
教育机制，底定以人为本的教育精
神，纵然完全复制那些完美教材的内
容，也难以发挥其原有的魅力。毕
竟，现有教育形式积重难返，学生与
教师均围绕“高考指挥棒”，高考考什
么，教师就教什么。高考考什么，学
生就学什么。如过去小学教育中涌
现出来的“语文家”级人物，于今天这
个时代难觅踪影。在这种填鸭式教
学的背景下，一两本叫好的教材，又
能带来什么？

语文教育，从某些方面而言，是
国民教育，它不仅承担着普及国语水
平的重任，更担负着对青少年一代的
教化作用。养心的教材，有助于实现
这样的目的。但养心教材毕竟不是
万能膏药。较之更新改版的语文教
材而言，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
改革语文教育本身，祛除附属在语文
教育中不恰当的一些职能，给予语文
教育更加专业的地位。比如，对语文
教学成果的考试可以考虑更加灵活
和更充满想象力的形式，侧重于学生
为文的能力，而不是仅仅靠“死记硬
背”归纳几个“段落大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废除嫖宿幼女罪，还需等到何时？ 语文教育希望不能仅靠“养心的教材”


